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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政办发〔2021〕12号

嘉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

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嘉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
县政府有关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已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嘉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5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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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理工作
实 施 方 案

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，完善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运行

机制，提升学校食品安全与学生营养健康保障水平，切实保

障学校师生的身体健康，提高食品质量，并科学、合理地贮

存食品，降低伙食成本，使学校食堂的管理达到规范化、标

准化，确保学校食堂正常有序运转和食品安全。根据山东省

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校食堂财务管理的意见》

（鲁教财发〔2021〕 1号）及济宁市教育局、济宁市财政局、

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省财

政厅、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<关于加强学校大宗食品统一

配送管理工作的意见>》（济教函〔2021〕 19号），结合我

县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米、面、油、水（海）产品、生鲜

肉、蛋类、豆制品、调味品等食材，随着学校大宗食品配送

工作深入开展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，逐步实现学校大宗食品

统一配送全覆盖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1.学校大宗食品的统一配送工作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原则，采用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

可、能够承担食品安全责任、社会信誉良好的食品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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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送单位及相关食品生产企业在近 3 年的省级以上食品安

全监督抽检中未检出不合格产品。

2.学校大宗食品供应商由县教体局通过公开招标确定，

县教体局与公开招标确定的供应商（以下简称供应商）签订

统一配送合同，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。各学校在总合同

框架内再与供应商签订具体的配送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

务、实施程序和违约责任。

三、配送要求

1.供应商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

法律法规规定，保证供应的食品符合国家标准、质量优良、

新鲜卫生，确保食品安全。

2.供应商配送食材价格应遵循公平、合理原则，供应价

格应低于同期优质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等食品的市场价格。

3.供应商应向采购学校提供方便快捷的原材料采购系统

或网站。具有符合食材储存条件的仓库、配送专用车辆及人

员，所有人员有健康查体证明。配送期间所有车辆和人员遵

守学校疫情防控和校园安全管理制度。

4.学校食堂所使用的米、面、油、调味品等原则上每星

期配送一次，但必须确保食品新鲜、优质和安全可靠，最大

配送量不能超过正常消费 15天的食用量。其他食品原材料

应视学校实际需求，确保食品安全的情况下酌情配送。

5.供应商应对生产或采购的每个批次食品原料进行自

检，每批食品原料到校时，应随货提供本批次的厂家或供应

商检验合格报告及配送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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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供应商应积极主动配合学校做好食堂食品原料的采

购、运输、验收、退换等各项工作。

7.供应商应制订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应急预

案。

四、账目结算

1.县教体局负责为学校设立食堂账目监管账户，各学校

依据本校就餐费用收取办法，每次收取费用应及时全额存入

本校食堂账目监管账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截留、挪

用、扣除食堂就餐费用。

2.各学校大宗食品采购费用隔月结算一次，每月底由供

应商依据配送清单汇总供货总价格，再由学校核对无误后，

供应商出具发票经食堂负责人、分管领导、校长签字后，由

县教体局核算中心从监管账户中直接支付给供应商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1.教育主管部门职责。县教体局是实施学校大宗食品统

一配送管理工作的主体单位，制定学校大宗食品采购办法及

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健全供应商监督考核办法和供应商退出

机制，督促学校落实大宗食品安全保障措施。

2. 财政部门职责。县财政局根据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

管理工作实际，协助县教体局开展供应商的招标工作。指导

学校做好食堂财务管理，规范食堂收支行为，提高食堂财务

管理水平。

3. 市场监管部门职责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加强学校

大宗食品供应及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定期对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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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食堂、供餐单位及学校大宗食品供应商开展检查，依法查

处涉及学校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；每学期应当会同教育部门

对辖区内学校及学校大宗食品供应商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

查，督促指导学校及学校大宗食品供应商落实食品安全责

任，确保食品安全可追溯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的组织领导，

完善采购和质量监控管理的各项制度。各学校成立大宗食品

统一配送工作小组，负责大宗食品的具体配送、验收等工作，

部门之间协同配合，形成合力，确保采购食品的质量安全。

2.明确责任要求。学校是实施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

理工作的责任主体，校长为第一责任人。要做好食堂管理人

员工作分工，压实责任，保障大宗食品配送工作顺利实施。

供应商是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，具有

完善的食品安全配送体系，对食品安全负责。

3.加强廉政风险防控。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大宗食品统一配送工作廉政风险

防控，建立全过程廉政风险防控责任制度。制定具体的廉政

风险防控措施，在招标采购、质量检验、供货验收、货款支

付等方面，明确规范要求和工作流程，细化工作职责，切实

做到廉政风险防控全覆盖，严防违法违纪事件发生。

4.加强监督检查。学校要及时公示大宗食材统一采购流

程、供应商和原材料情况等信息，自觉接受师生、家长及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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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监督，及时将供应商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建

立健全供货商综合评价和退出制度，对评价不合格、严重违

反食品安全管理要求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要坚决终止供货

合同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学校

大宗食品统一配送单位的监督检查，各学校不得超范围采

购，对于违反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理要求的单位，将依

法依规进行处罚；如存在弄虚作假、瞒报漏报、玩忽职守等

情形的，将追究责任人和当事人的责任；情节严重者移交公

安、司法部门处理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1.学校对采购的食材遇有特殊要求，经协商能达成一致

的，供需双方单独签订供货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及

食材的价格等，月底结算时，附在发票后作为附件进行结算。

2.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之外的原材料采购，供应商能

承担的，提倡由供应商统一配送；供应商不能承担的，学校

也要实行定点采购，并严格按照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

范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年第 12号）相关采

购要求执行。

3.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嘉祥县所有公（民）办中小学校、

中等职业学校和各类幼儿园。本方案的解释权由嘉祥县学校

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。

附件：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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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嘉祥县学校大宗食品统一配送管理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 张艳丽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 石卫东 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

董兴春 县财政局局长

曹桂生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 张海英 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闫玉增 县财政局副局长

周红宽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

寻红蕊 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

夹书兴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

孟中心 县教育和体育局教育财务核算中心主任

包晓华 县教育和体育局政策法规与安全监

督管理科负责人

韩传久 县教育和体育局后勤服务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和体育局，

张海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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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嘉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5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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